中共怀化市委办公室
怀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怀化市加大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
行动计划（2018—2020年）》的通知
各县市区委、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机关各单位：

《怀化市加大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行动计划（2018—2020年）》已经市委、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怀化市委办公室
怀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5月23日

怀化市加大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

行动计划（2018—2020年）

　　为贯彻落实省委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推动市“一极两带”“一个中心、四个怀化”和创新型城市建设，切实加大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结合我市实际，制定如下行动计划。

　　一、总体目标

　　到2020年，我市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总量达到48亿元左右，占GDP比重为2.5%。其中，企业研发经费投入总量达到44亿元左右，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的比重为92%。高校及科研院所研发经费投入总量达到3.5亿元左右，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的比重为7%。其他单位研发经费投入总量达到0.5亿元左右，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的比重为1%。怀化高新区和建有省级高新区的县市区研发经费投入比例应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二、主要思路和举措

按照“党委领导、政府引导、企业主体、金融支持、社会参与、协同推进”的总体原则，切实推进产业链、创新链、金融链、人才链、价值链“五链”融合，推动我市高新技术企业持续快速增长，为加大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提供持久坚实支撑。

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和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比较优势，重点启动实施“育苗行动”“固本行动”“提质行动”“金穗行动”“强基行动”，进一步强化政府资金引导作用，强化企业研发投入主体地位，加强产学研协同创新，强化金融财税激励作用，加强全社会研发投入统计。

　　（一）育苗行动：强化政府资金引导作用
1．建立财政研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积极争取省级以上财政资金。对承担国家、省科技计划、省推进计划、省“双百计划”的项目，市县两级予以重点关注并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对省重大科技创新项目和省重大产品创新项目，择优纳入市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专项予以支持。对荣获国家、省级科技奖励，且单位排名前三的项目，给予1:1配套奖励，奖补资金作为研发经费。加大市县两级财政科技投入。市县两级财政要把科技支出列入预算保障重点。市级层面严格按照省“财政科技投入”绩效评估指标予以足额保障。各县市区按照年均不低于10%的增长比例，确保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快速增长。

2．优化财政科技投入管理。加强财政科技资金的统筹管理。按照财政资金来源渠道、总量和管理使用主体不变的原则，对现有部门和单位资金中用于研发投入的部分，由科技部门牵头，会同有关部门进行整合，由财政部门按科技经费口径下达给入统的研发执行主体，不断提高用于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的经费，构建“大科技”格局。各相关部门要会同统计部门认真指导入统对象做好统计年报，确保应报尽报、应统尽统。增加财政资金用于研发活动的比重。市县两级财政安排产业扶持和科技类的专项资金，每年都要安排一定比例用于研发投入。对高校、科研院所非财政资金部分的新增研发经费投入，统筹市科技专项资金给予奖励性后补助，奖励性后补助资金优先安排用于应用研究和社会公益类研究项目。

3．明确财政研发投入重点方向和领域。加强财政资金投入方向引导。各类财政资金重点投向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和新型研发机构等关键研发执行主体，聚焦生态文化旅游、电子信息、医药健康、绿色食品、现代商贸物流等特色优势产业和其他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财政资金投入区域引导。以关键区域为重点，引导形成研发与创新集聚区。国家级高新区、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研发经费投入占GDP比重年均不低于4.0%，省级高新区、经开区等区域研发经费投入占GDP比重年均不低于3.3%。对新获批国家级园区、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分别一次性奖励200万元、100万元。对新获批国家、省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分别一次性奖励100万元、50万元。对新获批省级军民融合产业示范基地一次性奖励100万元。对在全省产业园区考核中排名前20位或前进30位的园区一次性奖励50万元，排名前50位或前进20位的园区一次性奖励20万元。奖补资金作为研发经费。

　　（二）固本行动：强化企业研发投入主体地位
4．培育壮大创新型企业群体。围绕培育“文化旅游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健康养老产业”三个千亿级产业群以及十个百亿级产业群，不断培育壮大创新型企业群体。促进企业“小升规”。对新进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质等级建筑业企业（限额以上批零住餐企业、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分别一次性奖励10万元、2万元，奖补资金作为研发经费。引进培育创新型领军企业。围绕重点产业集群及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重点引进一批行业骨干企业，做强一批有优势的重点企业，培育一批有发展潜力、成长性好的创新型领军企业。壮大高新技术企业群。力争2018年全市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较2017年实现倍增，2020年在2018年基础上再实现倍增。对首次、再次获得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分别奖励50万元、20万元。对引进市外高新技术企业，建成投产后每家一次性奖励50万元。奖补资金作为研发经费。支持企业“上云”行动。将各县市区、怀化高新区、怀化经开区企业“上云”工作纳入绩效考核及奖励，支持对“上云”中小微企业进行补贴，对云服务供应商进行补助。

5．支持企业新建研发机构。鼓励规模以上企业建立创新平台。在重点领域自建、引进、共建一批国家、省、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平台，到2020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建立研发机构的比例达到20%以上。对新建国家、省、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含迁入或设立分中心），分别一次性奖励200万元、100万元、15万元。对新建国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工业设计中心（含迁入或设立分中心），分别一次性奖励100万元、50万元。奖补资金作为研发经费。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应用。开展规模工业企业专利“扫零”行动，推进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知识产权创新能力培育试点建设，培育专利大户。对发明专利申请和授权，每件分别一次性奖励1500元、1万元，对发明专利年费按当年实际缴纳额给予补助。对新获国家、省级审定的动植物新品种，分别一次性奖励100万元、50万元。奖补资金作为研发经费。
6．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引导企业建立研发准备金制度。从2018年起，对已建立研发准备金、研发投入持续增长的企业，采取事前备案、事后补助的方式，按企业上一年度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实际研发经费投入新增部分的10%，在获得省财政奖补支持后，再按1:1进行配套支持。建立企业研发投入激励机制。各类财政扶持资金优先支持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大的企业。推荐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申报省级科技创新计划，原则上要求其上年度研发经费投入达到所申请资金的4倍以上，申报市级科技创新计划，原则上要求其上年度研发经费投入达到所申请资金的3倍以上，对没有研发经费投入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不予推荐和支持。到2020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达到1.3%，高新技术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超过3%。

　　（三）提质行动：加强产学研协同创新
7．建立健全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支持优势企业牵头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2018年，围绕我市四大特色支柱产业和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扶持和培育成立5个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对新认定的国家、省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分别一次性奖励100万元、50万元，主要用于支持研发活动。鼓励军民融合协同创新。支持企业对接军民两用技术，承接军品、军民共用产品生产，参与军工采购招标，推动产品持续创新，力争怀化在军民融合协同创新上有特色、出亮点。对新获批国家、省级军民融合产业发展项目，每项分别一次性奖励30万元、15万元。对新获省级及以上奖励的军民两用技术产业化应用项目，或国家军民两用技术创新应用大赛获奖企业，或“军工三证”企业，一次性奖励20万元。
8．加强高校、科研院所科研能力建设。建设高水平研发平台。对新建国家、省、市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临床医疗技术示范基地等研发平台，分别一次性奖励100万元、50万元、15万元。引导在怀高校、科研机构优化科研绩效评价体系。突出服务怀化经济社会发展的科研导向，推进优势科技资源向地方流动配置。推动怀化学院、湖南医药学院、怀化职业技术学院、怀化农业科学研究所等科研经费2018—2020年每年实现倍增。鼓励科技创新资源开放共享。将科研设施仪器、检验检测技术纳入省开放共享服务平台，促进高校、科研院所和政府检验检测机构的科研设施、仪器设备向社会开放共享，支持开放共享和使用单位申报省级财政补贴。
9．加强高层次人才团队建设。对接省“芙蓉人才行动计划”，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实施市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引进培育计划，对新认定的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一次性奖励30万元。对新认定的省级科技人才团队一次性奖励20万元。奖补资金用于研发活动。对全职引进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其缴纳个人所得税地方既得部分，由财政按50%奖励返还给本人。

　　（四）金穗行动：强化金融财税激励作用
10．创新科技金融深度融合模式。设立财政产业发展投资基金。以财政基金为基础，参股建立各类子基金，对运作规范的子基金投资项目，协调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开展投贷结合予以跟进，重点参股怀化市行业骨干企业，发挥财政产业发展投资基金的杠杆和撬动作用，有效增加研发经费投入体量。促进科技金融深度融合。以企业拥有的各级各类创新平台、专利等知识产权、高新技术企业资质、政府各类奖补投入等资产，在战略性合作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形成综合信用担保和质押，以科技无形资产拉动金融有形投入，切实增加对全市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和研发投入。

11．汇聚国内外各类风险资本支撑产业发展。以风险资本助推打造创新创业高地。力争到2020年，与包括互联网+、新材料、智能制造在内的50家风险机构建立紧密合作关系，为怀化创新创业主体提供社会资本支撑。以金融资本助推科技成果转化落地。汇聚一批专注科技成果转化的金融资本，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在怀化落地提供坚实支撑。以上市融资助推骨干企业向现代企业转型。与海通证券等共建“企业上市辅导中心”，采取有力措施助推一批领军企业上市。通过和资本市场的结合，推动骨干企业向现代企业转型，并发挥骨干企业重视研发的领头羊作用。
12．落实财税激励政策。用好用足鼓励创新优惠政策。重点围绕国家、省出台的一系列鼓励科技创新的政策，尤其是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固定资产加速折旧、股权激励和分红、技术服务和转让税收优惠、研发财政奖补等激励政策，开展全面宣传报道、政策解读和操作指引，切实把各项政策落到实处。促进产业绿色发展。对新获国家、省级“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称号的企业和单位，分别一次性奖励40万元、20万元。对新获省级“两型工业企业”认证的企业，一次性奖励20万元。对新通过清洁生产审核验收的企业，一次性奖励10万元。对新获认定的省“两型”产品，每项一次性奖励10万元，并优先列入市、县政府采购目录。对企业引进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新设备等，实现绿色发展和转型升级，固定资产技改投资在500万元以上，且当年设备投资在100万元以上的规模工业企业，按设备投资额的8%给予奖励，最高不超过50万元。
　　（五）强基行动：加强全社会研发投入统计
13．健全研发经费投入统计工作机制。建立研发经费投入统计的部门协调机制。在现有国家和省科技报表制度数据报送和反馈渠道的基础上，进一步理顺统计、科技、经信、教育等部门的统计工作关系，整合部门科技统计资源，加快建立统一管理、科学分工、各方联动、信息共享的研发经费投入统计的部门协调机制。加强研发经费投入统计条件保障。在怀化职业技术学院开设研发经费投入统计相关课程，为市县两级加强研发经费投入统计提供队伍支撑。市县两级科技、经信部门应在现有人员编制总额内明确专职或兼职科技统计人员，并在专项工作经费上予以保障。

14．加强研发经费投入统计动态监测与跟踪服务。突出统计主体责任。强化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其他事业单位统计意识和责任，切实做到准确归集、准确入统。强化统计基础性工作。指导和督促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其他事业单位做好研发辅助账等基础性工作。通过抓好科技项目申报、评估、结题、绩效评价等工作，推动项目研发投入单独列账、单独核算。加强一对一跟踪服务。对重点区域和单位加强一对一跟踪服务。对无研发经费投入或者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过低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其他事业单位开展点对点培训指导，对投入强度过低的县市区，加强重点业务指导。

　　15．强化统计业务培训。开展研发投入统计专题专项培训。每年由科技局、统计局牵头，对重点研发经费投入单位及相关统计人员进行专题培训。根据每年国家统计制度修订情况进行专项制度培训，并结合数据报送和审核验收情况，组织数据分析和业务培训。

　　三、组织保障

　　（一）加大宣传力度。各县市区、怀化高新区、怀化经开区和市直有关单位要充分利用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广播电视、报纸等传媒，面向企业、机关、高校、科研院所广泛宣传行动计划，增强全社会加大研发经费投入的意识，形成合力，确保行动计划落到实处。

　　（二）强化执行督导。以上各类奖补资金，对怀化学院、湖南医药学院、怀化职业技术学院以及市属科研院所和其他企事业单位，由市财政给予全额奖补。对各县市区、怀化高新区、怀化经开区的企事业单位，由市财政和受益财政各按50%进行奖补。建立层级管理的研发经费投入动态监测、评估、督查工作机制。每年安排专项督查，对各县市区、怀化高新区、怀化经开区和有关单位落实本行动计划的情况进行定期核查，适时开展评估总结。

（三）加强考核评价。“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增速”“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总量”“财政科技支出增速”“落实《怀化市加大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行动计划（2018—2020年）》奖补资金”等情况纳入年度县市区、怀化高新区、怀化经开区绩效考核指标体系，考核导向考虑原有基础，主要考核推进力度。考核结果作为评价党政领导班子和主要党政领导干部的重要依据，对没有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严格问责、追责。推动建立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研发经费投入绩效考核制度。

（四）加强组织领导。按照“发展是第一要务”“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的要求，建立党委、政府主要领导负总责、亲自抓，主管领导具体抓，各职能部门细化落实的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行动计划责任机制，切实推进行动计划的实施。
    自2018年1月1日起，符合上述要求的奖补事项适用本行动计划。以上奖补措施与已出台的政策文件不一致的，按本行动计划内容执行。

附件：1．全市研发经费投入主要数据年度任务目标

2．全市研发经费投入年度任务分解目标
3．全市研发经费投入年度目标任务部门职责分工
4．各类财政奖补资金一览表

附件1
全市研发经费投入主要数据年度任务目标

	     年  度

指  标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GDP（亿元）
	1390
	1504
	1624
	1754
	1895

	R&D经费（亿元）
	6.48
	14.45
	30
	38
	48

	R&D经费投入强度[R&D/GDP]（%）
	0.47
	0.96
	1.85
	2.17
	2.5


附件2
全市研发经费投入年度任务分解目标
单位：亿元

	年度

单位
	2017
	2018
	2019
	2020

	沅陵县
	1.759 
	3.633 
	4.500 
	5.416 

	辰溪县
	1.636 
	3.378 
	4.185 
	5.036 

	溆浦县
	0.391 
	0.808 
	1.001 
	1.205 

	麻阳县
	0.254 
	0.524 
	0.649 
	0.881 

	新晃县
	0.829 
	1.712 
	2.121 
	2.552 

	芷江县
	0.259 
	0.534 
	0.662 
	0.796 

	鹤城区
	1.908 
	3.940 
	4.881 
	5.875 

	中方县
	1.360 
	2.808 
	3.479 
	4.187 

	洪江市
	1.006 
	2.078 
	2.574 
	3.199 

	洪江区
	0.509 
	1.051 
	1.302 
	1.668 

	会同县
	0.511 
	1.055 
	1.307 
	1.573 

	靖州县
	0.974 
	2.012 
	2.492 
	3.100 

	通道县
	0.323 
	0.668 
	0.827 
	0.995 

	怀化高新区
	2.218 
	4.581 
	5.675 
	6.831 

	怀化经开区
	0.223 
	0.461 
	0.571 
	0.687 

	怀化学院
	0.174 
	0.277 
	0.572 
	1.310 

	湖南医药学院
	0.030 
	0.150 
	0.350 
	0.850 

	怀化职院
	0.008 
	0.050 
	0.150 
	0.350 

	科研院所
	0.080 
	0.180 
	0.405 
	1.000 

	其他单位
	0.000 
	0.100 
	0.300 
	0.500 

	合  计
	14.45
	30.00
	38.00
	48


附件3
全市研发经费投入年度目标任务部门职责分工

	序号
	研发活动对象
	责任单位

	1
	财政科技资金
	市财政局、市科技局

	2
	科研院所（含科技服务事业单位）
	市科技局

	3
	高校
	市教育局、市卫计委

	
	    其中：附属医院
	

	4
	规模以上工业
	市经信委

	5
	特、一级及以上建筑业
	市住建局

	6
	规模以上服务业
	市商粮局

	
	    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市交通局、市邮政局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市经信委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市商粮局、市国资委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市科技局

	
	          水利、环境
	市水利局、市环保局

	
	          非教育系统所属医院、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等医疗卫生和社会工作
	市卫计委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市文体广新局

	7
	国防科工企业及机构
	市经信委


附件4
各类财政奖补资金一览表
	对应正文条目
	序号
	内    容
	奖补标准

(万元)

	
	
	
	

	条目1
	1
	对荣获国家、省级科技奖励，且单位排名前三的项目，给予1:1配套奖励
	

	
	
	其中：国家特等奖
	100

	
	
	国家一等奖
	20

	
	
	国家二等奖
	10

	
	
	省杰出贡献奖
	200

	
	
	省创新团队奖
	50

	
	
	省一等奖
	20

	
	
	省二等奖
	10

	
	
	省三等奖
	5

	条目3
	2
	对新获批国家级园区、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分别一次性奖励200万元、100万元
	

	
	
	其中：国家级园区
	200

	
	
	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
	100

	
	3
	对新获批国家、省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分别一次性奖励100万元、50万元
	

	
	
	其中：国家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电子信息产业基地）
	100 

	
	
	省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电子信息产业基地）
	50 

	
	4
	对新获批省级军民融合产业示范基地一次性奖励100万元
	100 

	
	5
	对在全省产业园区考核中排名前20位或前进30位的园区一次性奖励50万元，排名前50位或前进20位的园区一次性奖励20万元
	

	
	
	其中：排名前20位或前进30位的园区
	50 

	
	
	排名前50位或前进20位的园区
	20 

	条目4
	6
	对新进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质等级建筑业企业（限额以上批零住餐企业、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分别一次性奖励10万元、2万元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10 

	
	
	资质等级建筑业企业（限额以上批零住餐企业、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
	2 

	
	7
	对首次、再次获得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分别奖励50万元、20万元
	

	
	
	其中：首次认定
	50 

	
	
	再次认定
	20 

	
	8
	对引进市外高新技术企业，建成投产后每家一次性奖励50万元
	50 

	
	9
	对“上云”中小微企业进行补贴，对云服务供应商进行补助
	0.2

	条目5
	10
	对新建国家、省、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含迁入或设立分中心），分别一次性奖励200万元、100万元、15万元
	

	
	
	其中：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00

	
	
	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
	200

	
	
	国家级工程实验室
	200

	
	
	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00

	
	
	省级工程研究中心
	100

	
	
	省级工程实验室
	100

	
	
	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5

	
	11
	对新建国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工业设计中心（含迁入或设立分中心），分别一次性奖励100万元、50万元
	

	
	
	其中：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工业设计中心
	100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工业设计中心
	50 

	
	12
	对发明专利申请和授权，每件分别一次性奖励1500元、1万元
	　

	
	
	其中：申请
	0.15

	
	
	授权
	1

	
	13
	对发明专利年费按实际缴纳额给予补助
	

	条目5
	14
	对新获国家、省级审定的动植物新品种，分别一次性奖励100万元、50万元
	

	
	
	其中：国家级审定的动物新品种
	100 

	
	
	国家级审定的植物新品种
	100 

	
	
	省级审定的动物新品种
	50 

	
	
	省级审定的植物新品种
	50 

	条目6
	15
	企业研发投入奖补，在获得省财政奖补支持后，市财政按1:1进行配套支持
	

	条目7
	16
	对新认定的国家、省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分别一次性奖励100万元、50万元
	

	
	
	其中：国家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00 

	
	
	省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50 

	
	17
	对新获批国家、省级军民融合产业发展项目，每项分别一次性奖励30万元、15万元
	

	
	
	其中：国家级军民融合产业发展项目
	30 

	
	
	省级军民融合产业发展项目
	15 

	
	18
	对新获省级及以上奖励的军民两用技术产业化应用项目、国家军民两用技术创新应用大赛获奖企业、“军工三证”企业，一次性奖励20万元
	20 

	条目8
	19
	对新建国家、省、市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临床医疗技术示范基地等研发平台，分别一次性奖励100万元、50万元、15万元
	

	
	
	其中：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临床医疗技术示范基地
	100 

	
	
	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临床医疗技术示范基地
	50 

	
	
	市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临床医疗技术示范基地
	15

	条目9
	20
	对新认定的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一次性奖励30万元
	30

	
	21
	对新认定的省级科技人才团队一次性奖励20万元
	20 

	
	22
	对全职引进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其缴纳个人所得税地方既得部分，由财政按50%奖励返还给本人
	

	条目12
	23
	对新获国家、省级“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称号的企业和单位，分别一次性奖励40万元、20万元
	

	
	
	其中：国家级“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称号
	40 

	
	
	省级“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称号
	20 

	
	24
	对新获省级“两型工业企业”认证的企业，一次性奖励20万元
	20 

	
	25
	对新通过清洁生产审核验收的企业，一次性奖励10万元
	10 

	
	26
	对新获认定的省“两型”产品，每项一次性奖励10万元
	10 

	
	27
	固定资产技改投资在500万元以上，且当年设备投资在100万元以上的规模工业企业，按设备投资额的8%给予奖励，最高不超过50万元
	


共20页








— 12 —
— 13 —

